
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独立意见 

鉴于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加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本着认真、严谨、负责的

态度，认真审议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参股子公司进行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参股子公司增

资，现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对公司本次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向参股子公司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

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公司向启源领先增资经各增资方充分协商，依据《合资

法》及启源领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及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能有效推动项目

建设进度，促进项目尽早投产，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和股东的根本利

益，超募资金的使用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持续

发展。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各方均以现

金方式同步同比例增资，交易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公平合理。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本次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参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能

有效解决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推动项目的建设及实施，促进项

目尽早投产，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及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本次增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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